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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情形。
3、本次股东会议案对中小股东表决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指除上市公司董高人员及单独或合计

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外的其他股东。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05月19日（星期二）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05月19日－2026年05月19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 05月 19日 9:15－9:

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05
月19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沙秀路99号亚厦中心A座12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年度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

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4、召集人：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丁泽成先生
6、股权登记日：2026年05月14日
7、本次年度股东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公司股权登记日股份总数为 1,339,996,498股，其中公司回购股份 41,246,404股，上市公司回购

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会表决权，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1,298,750,094股。出席本次会议
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153 人，合计持有股份 751,484,17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7.8621%。

关联股东亚厦控股有限公司、丁欣欣、张杏娟、丁泽成在审议议案七、议案九时回避表决，共持有
710,356,785股。扣除关联股东所持有股份，本次参加议案七、议案九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41,
127,39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898%。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735,896,93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6619%。
关联股东亚厦控股有限公司、丁欣欣、张杏娟、丁泽成在审议议案七、议案九时回避表决，共持有

710,356,785股。扣除关联股东所持有股份，本次参加议案七、议案九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25,
540,14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407%。

（2）通过网络投票股东参与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共149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为15,587,24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002%，在审议议案七、议案九时回避表决，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491%。

（3）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情况。

本次股东会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15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41,
127,39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667%。在审议议案七、议案九时回避表决，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6.9898%。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751,177,077股，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91%；反对 175,900

股，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4%；弃权131,200股，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175%。

（2）《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51,285,177股，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35%；反对 179,000

股，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8%；弃权20,000股，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27%。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40,928,39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 99.5161%；反对 179,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4352%；弃权 20,
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486%。

（3）《关于向银行和非银行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48,900,280股，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562%；反对2,558,797

股，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05%；弃权25,100股，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33%。

（4）《关于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孙公司之间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48,703,880股，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00%；反对2,743,497

股，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51%；弃权36,800股，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49%。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38,347,09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93.2398%；反对2,743,49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6.6707%；弃权36,
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895%。

（5）《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和信托产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46,197,982股，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966%；反对5,131,195

股，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828%；弃权155,000股，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206%。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35,841,19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 87.1468%；反对 5,131,19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2.4763%；弃权
155,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3769%。

（6）《关于开展票据池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40,838,230股，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833%；反对10,578,147

股，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076%；弃权67,800股，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9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30,481,44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 74.1147%；反对 10,578,14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5.7204%；弃权
67,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649%。

（7）《关于确认公司2025年度董事、高管人员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0,811,292股，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314%；反对248,300股，

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037%；弃权67,800股，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49%。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40,811,29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 99.2314%；反对 248,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6037%；弃权 67,
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649%。

（8）《关于续聘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6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51,144,977股，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49%；反对 177,100

股，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6%；弃权162,100股，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216%。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40,788,19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 99.1752%；反对 177,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4306%；弃权 162,
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3941%。

（9）《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40,871,592股，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780%；反对223,800股，

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42%；弃权32,000股，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78%。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40,871,59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 99.3780%；反对 223,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5442%；弃权 32,
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778%。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会上，公司独立董事向大会作了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述职报告全文内容于

2026年4月28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供投资者查询。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到会见证本次年度股东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会议的

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均为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经公司与会董事签字的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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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国发川山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原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部分股份司法拍卖过户完成
暨公司变更为无控股股东、无实际控制人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的主要内容

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

变更方式（可多选）

是否发生变更

√是 □否

√是 否

□协议转让 √司法划转/拍卖 □定向增发
□破产重整引入重整投资人 □表决权委托
□行政划转或者变更 □一致行动关系内部转让
□一致行动协议签署/解除/变更 □要约收购
□间接收购 □表决权放弃 □继承

变更前姓名/名称

朱蓉娟

朱蓉娟、彭韬夫妇

变更后姓名/名称

无控股股东

无实际控制人

公司原控股股东朱蓉娟被司法拍卖的公司 1,784万股股份于 2026年 5月 15日完成非交易过

户。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由朱蓉娟及彭韬夫妇变更为无控股股东、无实际

控制人。

本次权益变动后，墨江县昌宏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公司 4.23%的股份，成为公司的第一大股

东。

●需要提醒投资者重点关注的风险事项

1、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主营业务结构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及财务状况产生重

大不利影响，公司治理结构规范，人员、财务及资产独立性不受影响。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各项

业务经营正常，管理团队稳定，法人治理结构规范，公司具备独立经营能力，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

2、公司将密切关注和高度重视相关股东股份变动情况，并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谨慎决策。

北海国发川山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系统查询并与相关股东核实，获悉公司原控股股东朱蓉娟被司法拍卖的1,784万股股份

于2026年5月15日完成过户登记。本次司法拍卖股份过户完成后，朱蓉娟及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

股份的比例由6.49%下降至3.09%。该事项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公司变为无

控股股东、无实际控制人。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份被司法拍卖过户的基本情况

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于2026年4月23日在京东网网络司法拍卖平台对朱蓉娟持有的公司1,
784万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3.4%）进行司法公开拍卖。根据该平台公布的拍卖结果，朱士

强以最高应价竞得该部分股份。

广西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近日出具了“（2025）桂0103执13077号之三”《执行裁定书》，裁定将

被执行人朱蓉娟持有的公司1,784万股股票的所有权归买受人朱士强所有，该股票的所有权自该裁

定送达买受人朱士强时起转移。

根据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系统查询结果，上述被司法拍卖的1,784万股股份

于2026年5月15日完成过户登记。本次过户完成后，朱蓉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的

比例由6.49%下降至3.09%。具体如下：

股东名称

朱蓉娟

姚芳媛

广西国发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彭韬

合计

权益变动前

持股数量（股）

21,000,000
12,323,000

691,376

/
34,014,376

持股比例（%）

4.01
2.35

0.13

/
6.49

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3,160,000
12,323,000

691,376

/
16,174,376

持股比例（%）

0.60
2.35

0.13

/
3.09

注：彭韬为朱蓉娟之配偶，通过广西国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上述权益变动的具体情况详见同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被司法拍卖过户完成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二、本次控制权发生变更的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导致朱蓉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比例降至3.09%，导致公司控制权结构发生

变化，由有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状态变更为无控股股东、无实际控制人状态。具体认定依据如下：

（一）认定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法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五条第二项规定:“控股股东，是指其出资额占有限责

任公司资本总额超过百分之五十或者其持有的股份占股份有限公司股本总额超过百分之五十的股

东；出资额或者持有股份的比例虽然低于百分之五十，但依其出资额或者持有的股份所享有的表决

权已足以对股东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的股东。实际控制人，是指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

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人。”

2、《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拥有上市公司控制权:
（一）投资者为上市公司持股超过50%的控股股东；（二）投资者可以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超

过 30%；（三）投资者通过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能够决定公司董事会超过半数成员选任；

（四）投资者依其可实际支配的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足以对公司股东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五）中

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3、《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5.1条规定：“本规则下列用语具有如下含义：……（六）控

股股东：指其持有的股份占公司股本总额超过50%的股东；或者持有股份的比例虽然未超过50%，但

依其持有的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股东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的股东。（七）实际控制人：指

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二）公司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具体认定依据

1、公司股权结构高度分散，无单一股东可控制公司股东会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 2026年 5月 10日股东名册，结合公司

已知的一致行动关系和本次司法拍卖股份过户相关情况，在除朱蓉娟、朱士强以外的其他股东持股

数量不变的前提下，公司前十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股东名称

墨江县昌宏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朱士强

朱蓉娟

姚芳媛

广西国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小计（注）

广东晖弘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晖弘尚佳二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傅灯荣

广州市圆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圆石弘龙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珠海金丰创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金丰盈胜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潘利斌

盛世融邦（广州）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盛世融邦9号
证券私募投资基金

顾冯兵

持股数（股）

22,167,585
17,840,000
3,160,000
12,323,000
691,376

16,174,376

9,348,900

8,034,501
6,013,400

5,979,710

5,850,850

5,580,000

5,410,100

持股比例（%）

4.23
3.40
0.60
2.35
0.13
3.09

1.78

1.53
1.15

1.14

1.12

1.06

1.03
注：?朱蓉娟、彭韬、姚芳媛及广西国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的比

例为3.09%。

公司已就本次股权结构变动向主要股东发出书面函证。除已披露的朱蓉娟、姚芳媛、彭韬及广

西国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之一致行动关系外，除“广州市圆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圆石弘龙1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外的其余股东均已确认：股东相互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一致行动关系、表决权委

托或其他特殊安排，亦未签署与之相关的任何协议、备忘录或其他具有约束力的法律文件。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公司章程》规定，公司不存在优先股、表决权委托安

排，公司股东会决议分为普通决议和特别决议，股东会普通决议须经出席股东所持表决权过半数通

过，特别决议须经出席股东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从上表可以看出，公司股权结构高度分散，公司前十大股东中，第一大股东墨江县昌宏矿业有限

责任公司持股比例为4.23%，第二大股东朱士强持股比例为3.40%，朱蓉娟及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比

例为3.09%。公司无任一单一股东或一致行动组合持股比例达到5%。

目前，公司既不存在持股50%以上的股东，亦不存在可实际支配公司股份表决权超过30%的股

东，任何单一股东均无法凭借其持有的表决权对公司股东会决议产生决定性影响。故公司不存在

《公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2、董事会成员构成多元制衡，无单一股东通过实际支配的公司股份表决权决定公司董事会超过

半数成员的选任

根据《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等规定，公司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成（含3名独立董事），董事

（职工代表董事除外）由股东会选举或更换，须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过半数通过。董事会

决策机制为董事会会议应当有过半数的董事出席方可举行，董事会决议的表决实行一人一票，董事

会作出决议必须经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通过。

公司现任第十二届董事会成员已由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及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任期自

2026年5月8日起三年。现任董事会成员的具体构成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现任董事姓
名

程芳才

吴培诚

尹志波

彭 韬

黄万平

李 勇

董秋红

张志红

陈 辉

与股东的
关联关系

无

持有公司 0.74%的
股份

无

系股东朱蓉娟之配
偶，间接持有公司

股份

无

无

无

无

无

职务

董事长、总裁

董事

董事、副总裁、财务
总监

董事

董事、副总裁

职工代表董事、副
总裁、董事会秘书

独立董事

独立董事、审计委
员会主任

独立董事

提名主体

第 十 一 届 董
事会

第 十 一 届 董
事会

第 十 一 届 董
事会

第 十 一 届 董
事会

第 十 一 届 董
事会

公 司 工 会 委
员会

第 十 一 届 董
事会

第 十 一 届 董
事会

第 十 一 届 董
事会

说明

由股东何杏桃、梁荣富、郑智奕、梁静娴、梁太嫦提名，
经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于2025年12月18
日当选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连任公司第十二届

董事会董事。

自2021年5月17日起任公司董事

自2010年5月起任公司副总裁、财务总监，自2010年9
月起任公司董事。

自2021年5月17日起任公司董事

自 2001年起至今任公司副总裁、董事会秘书，自 2008
年4月起任公司董事

由股东叶国平、黄海葱提名，经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选举于 2025年 7月 18日当选公司第十一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连任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根据除“广州市圆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圆石弘龙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以外的公司前十大

股东出具的书面确认函：除董事彭韬先生系朱蓉娟女士配偶这一关联关系外，各主要股东与公司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均不存在共同控制公司的合意，亦未签署任何涉及共同控制或具有约束力的

相关协议、备忘录等法律文件。

在履职过程中，公司董事吴培诚、彭韬在依法行使董事职权的同时，作为股东严格遵循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分别独立行使股东权利与董事职权。公司其余董事与主要股

东不存在关联关系，能够严格依照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基于独立判断行使表决权。

根据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并结合公司目前董事会构成来看，公司目前的第一大股东墨江县

昌宏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未在公司董事会中占有席位，其余股东中仅吴培诚（个人股东）及彭韬（关联

股东）担任董事，无单一股东拥有超过一名的董事席位。因此，公司不存在单一股东可通过实际支配

公司股份表决权决定公司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选任的情形，亦无任何单一股东能够实际控制公司董

事会决议的形成。

3、过往决策及表决权委托情况。从2025年至今董事会、股东会决策情况来看，公司不存在单一

股东依其可实际支配的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足以对公司股东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和单一股东能

够实际控制公司董事会决议的形成情况。

朱蓉娟及一致行动人2025年1月至今因债务原因持有的公司股份被司法拍卖导致其持股比例

持续下降，具体变化如下：2025 年 1 月 1 日持股比例为 11.03%，2026 年 1 月 5 日持股比例下降到

6.49%，2026年5月15日持股比例再次下降至3.09%。在此期间，公司共召开董事会会议13次、股东

会5次。结合既往决策情况来看，公司目前不存在单一股东依其可实际支配的股份表决权对公司股

东会决议产生重大影响，或实际控制董事会决议形成的情形。

（1）董事会运作情况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董事会决议须经全体董事过半数通过，且实行一人一票制。

2025年1月至今，公司共召开13次董事会会议。除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的《关于提名

刘天凛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因董事候选人存在被交易所公开谴责纪律处分未满

36个月之情形）未获通过外，其余议案均获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运作规范，决策高效。

（2）股东会运作情况

2025年1月至今，公司共召开5次股东会。其中，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关于选举

胡启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及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关于选举

莫镕塵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未获通过，该等议案未通过的原因主要系公

司按照《公司章程》规定实行董事选举差额机制所致。其余股东会审议的各项议案均获通过。

在公司2025年1月至今历次股东会中，参会的任一单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均未超过出席股东会

股东持股总额的半数，且未出现因某单一大股东投反对票而导致议案否决的情形。除已披露的一致

行动关系外，现场参会的其他股东在表决前并无一致行动协议或意向，亦不存在表决权受其他股东

控制或影响的情形。此外，公司股东间无固定委托投票安排；该等股东会涉及委托投票次数及委托

股份数量均较少，且委托人已在授权委托书中明确表达了具体投票意愿，不足以对股东会决议结果

产生实质性影响。

综上所述，从董事会及股东会实际决策情况分析，公司任一单一股东均无法依其可实际支配的

股份表决权对公司重大决策产生决定性影响，亦无法实际控制董事会或股东会决议的形成。

4、公司不存在管理层控制、多个股东共同控制或管理层与股东共同控制情况

（1）董事会构成、管理层任命及股东控制情况

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成，其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共计4名，未超过董事会成

员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关于董事会构成的规范要求。根据规定，董事会作

出决议须经全体董事过半数通过。自第十一届董事会成立以来，公司累计变更总裁2次、于第十二

届董事会期间增聘副总裁1名。管理层的正常更替体现了董事会的独立聘任权，公司不存在高级管

理人员依其职权单方面控制公司经营管理的情形。

在股东结构方面，除已披露的朱蓉娟、姚芳媛、彭韬及广西国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构成一致行动

关系外，截至本公告日，公司2025年5月10日其余前十大股东及朱士强之间，均未就一致行动或共

同控制事宜达成任何未披露的协议或作出新的安排。此外，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一致行动的协议或

意向，亦未曾发生相互委托投票的情形，均系根据自身意思表示独立行使表决权。据此，公司不存在

多个股东联合实施共同控制的情形。

（2）治理结构独立性与规范性

公司股东会、董事会及管理层严格遵循《公司章程》及各项议事规则、内控制度规范运作。三者

之间权责清晰、分权制衡，形成了科学有效的决策、执行与监督机制，公司经营决策具备独立性。

（3）管理层与股东关系

公司管理层系由董事会依法选聘，除公司董事彭韬系股东朱蓉娟的配偶外，其余董事与公司股

东之间均未签署涉及共同控制公司的法律文件，亦不存在共谋实施共同控制的合意。管理层在履职

过程中严格依据法律法规及公司制度独立决策，不受单一股东或其联合体的不当干预。

综上所述，公司不存在管理层单方控制的情况，亦不存在多个股东共同控制或管理层与股东联

合控制的情形。

综上所述，自本次司法拍卖过户登记完成后，公司股权结构及董事会成员构成均呈现高度分散、

相互制衡的特征。公司不存在持股比例50%以上的控股股东或可以实际支配公司30%以上股份表

决权的股东，不存在单一股东通过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决定公司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选

任，不存在任一股东可以单独依其可实际支配的股份表决权对公司股东会决议产生重大影响的情

形，不存在管理层控制、多个股东共同控制或管理层和股东共同控制的情形。因此，公司不存在《公

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三、本次控制权变更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原实控人合规性良好。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原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非经营性资

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况。

2、经营与治理保持稳定。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各项业务经营正常，管理团队稳定，法人治理

结构规范，公司具备独立经营能力，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变更为无控股股

东、无实际控制人状态，不会导致公司主营业务结构发生变化，亦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财务状况产

生重大不利影响；公司人员、财务及资产独立性不受影响，继续保持完整；截至目前，本次变更未引起

公司管理层变动，公司仍具有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

四、风险提示

1、公司变更为无控股股东、无实际控制人后，将持续严格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及《公司章

程》等相关规定，保障内部控制体系正常运转及公司治理、重大决策机制的规范运行。同时，公司将

敦促主要股东依法合规行使股东权利，全力维护公司经营稳定，切实维护全体股东利益。

2、公司将密切关注相关股东股份变动情况，并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督促信息披露义务

人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披露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内容为准。敬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谨慎决策。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相关事项进行了审慎研

究，并发表了以下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对上市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认定依据，结合公司目前股东现状及董事会人员情况，公司股权较为

分散，且未见股东之间存在未经披露的一致行动关系，公司目前不存在持股50%以上的控股股东以

及可以实际支配公司表决权超过30%的股东；现有单一股东目前不能通过实际支配公司股份表决权

决定公司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选任；此外，公司现有单一股东目前依其可实际支配的公司股份表决

权不足以对公司股东会的决议或董事会决议产生重大影响。公司亦不存在管理层控制、多个股东共

同控制或管理层和股东共同控制的情况。

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认定情况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不存在违反

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因此，独立董事一致同意上述关于公司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认定。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关于北海国发川山生物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变更事项的法律意见书》。结论如下：本次司法拍卖过户登记完成后，朱蓉娟、彭韬夫妇丧失公司

控制权，国发股份目前不存在《公司法》《收购管理办法》《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特此公告。

北海国发川山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600538 证券简称：国发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6-027
北海国发川山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被司法拍卖过户完成

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性质：属于股东所持股份被司法拍卖过户导致的被动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过户完成情况：朱蓉娟持有的公司1,784万股股份已于2026年5月15日完成非交易过户至朱

士强名下。

●权益变动比例情况：本次权益变动前，朱蓉娟及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34,014,376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6.49%；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朱蓉娟及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16,174,376股

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3.09%。

●控制权变更：本次权益变动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公司变更为无控股股

东、无实际控制人状态。

北海国发川山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系统查询并与相关股东核实，获悉公司原控股股东朱蓉娟被司法拍卖的1,784万股股份

于2026年5月15日完成过户登记。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份被司法拍卖的基本情况

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于2026年4月23日在京东网网络司法拍卖平台对朱蓉娟持有的公司1,
784万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3.4%）进行司法公开拍卖。根据该平台公布的拍卖结果，朱士

强在拍卖中以最高应价胜出竞得上述股份。相关事项见公司于 2026年 4月 25日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朱蓉娟所持

股份被司法拍卖的结果暨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可能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临2026-021）。

二、司法拍卖股份过户登记情况

广西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近日出具了“（2025）桂0103执13077号之三”《执行裁定书》，裁定将

被执行人朱蓉娟持有的公司1,784万股股票的所有权归买受人朱士强所有，该股票的所有权自该裁

定送达买受人朱士强时起转移。

根据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系统查询结果，上述被司法拍卖的1,784万股股份

于2026年5月15日完成过户登记。

三、本次权益变动的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

（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仅适用于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朱蓉娟

投资者身份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___________
√ 不适用

（3）一致行动人信息

一致行动人名称

广西国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姚芳媛

彭韬

投资者身份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4505001993364242
□ 不适用

□ _____________
√ 不适用

□ _____________
√ 不适用

（二）权益变动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为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部分股份被司法拍卖并于2026年5月15日完成非交易过

户导致的被动减持。本次权益变动后，朱蓉娟及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数量减少1,784万股，持股

比例由6.49%下降至3.09%，权益变动跨越5%的整数倍。具体情况如下：

投资者名称

朱蓉娟

广西国发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姚芳媛

彭韬

合计

变动前股数（股）

21,000,000

691,376
12,323,000

/
34,014,376

变动前比例（%）

4.01

0.13
2.35
/

6.49

变动后股数（股）

3,160,000

691,376
12,323,000

/
16,174,376

变动后比例（%）

0.60

0.13
2.35
/

3.09

权益变动方式

司法拍卖非交易
过户

/
/
/
--

权益变动的时间

2026年5月15日

/
/
/
--

注：彭韬为朱蓉娟之配偶，通过广西国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四、相关事项及风险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为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部分股份因司法拍卖于2026年5月15日完成非交易过

户导致的被动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

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等相关规定，本次权益变动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

变动报告书的情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

3、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公司变更为无控股股东、无实际

控制人状态。

该变更不会导致公司主营业务结构发生变化，亦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财务状况产生重大不利

影响；公司人员、财务及资产独立性不受影响，法人治理结构继续规范运作。截至目前，本次变更未

引起公司管理层变动。

4、目前公司经营状况良好，各项业务正常开展，内部治理机制健全，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

5、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股东持股变动情况，并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维护全体股东合法权益。

6、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披露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内容为准。敬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谨慎决策。

特此公告。

北海国发川山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600166 证券简称：福田汽车 公告编号：2026-034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年度担保计划范围内担保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外担保格式指引等相关披露要求，公司对年度担保计划范围内的担

保进展情况进行月度汇总披露。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

安鹏融资租赁（天津）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安鹏天津”）

北京中车信融融资租赁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车信融”）

经销商

本次担保金额

0.4909亿元（发生
额）

19.8815 亿元（发
生额）

25亿元（发生额）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不含本
次担保金额）

78.15亿元（安鹏中融及下属子公
司）（截至2026年4月底）

58.19亿元（截至2026年4月底）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
内

是

是

是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
保

是

是

不适用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亿元）

2026年 2-4月，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
额（发生额）（亿元）

对外担保总额（发生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比例（%）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其他风险提示（如有）

0
54.94

35.18

□对外担保总额（发生额）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
R对合并报表外单位已批准的担保额度内尚未使用额度与担保实际发生余
额之和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30%
R已批准的担保额度内尚未使用额度与担保实际发生余额之和超过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100%
R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董事会于2026年1月19日、股东会于2026年2月5日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向非关联

方提供担保计划的议案》《关于2026年度向关联方提供关联担保计划的议案》，公司对全资子（孙）公

司的总担保额度不超过65.6亿元，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总担保额度不超过2.5亿元，公司对参股公司

的总担保额度不超过0.3亿元，公司及子公司银达信等对产业链上下游及客户开展金融服务而承担

的对外担保责任的总额度不超过44.4亿元、公司（含子公司）及合资公司对经销商或相关机构等的回

购责任不超过151亿元,公司对关联方（安鹏中融及下属子公司）的总担保额度不超过142.4亿元。（详

见临2026-002、2026-003、2026-004、20265-009号公告）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外担保格式指引等相关披露要求，公司对年度担保计划范围内的担保进

展情况进行月度汇总披露。

2026年4月，公司在上述批准范围内发生了如下担保：

担保方

福田汽车

福田汽车

福田汽车

福田汽车

福田汽车

被担保方

安鹏天津

中车信融

中车信融

中车信融

经销商

合同签署时间

2026.4.30

2026.4.24

2026.4.7

2026.4.28

2026.4.1

本次担保金额（亿
元）

0.4909

9.818

5.3999

4.6636

25

本次担保后可用
担保额度（亿元）

117.46（安 鹏 中
融 及 下 属 子 公

司）

126（承担回购责
任）

本次担保后担保
余额

（2026 年 4 月 底 ，
亿元）

78.15（安鹏中融及
下属子公司）

58.19（承担回购责
任）

是 否 为 关 联
方担保

是

是

是

是

否

是 否 有 反
担保

是, 安鹏天
津 提 供 反

担保
是, 中车信
融 提 供 反

担保
是, 中车信
融 提 供 反

担保
是, 安鹏中
融 提 供 反

担保

否

注：对经销商等的担保（回购责任），主要为促进产品销售，解决在产品销售过程中信誉良好且需

融资支持客户的付款问题，拟对开展商融通业务的经销商等承担回购责任。上述主要金融业务模式

如下：

商融通业务为本公司与合作机构约定对本公司授予一定的综合授信额度，用于本公司及合资公

司经销商开立银行承兑汇票或现汇贷款，由经销商利用上述协议项下的银行承兑汇票或现汇贷款购

买公司的各类汽车或底盘，在银行承兑汇票或现汇贷款到期后经销商无法足额支付剩余票据敞口金

额或贷款余额时，其仍未销售的库存车辆或底盘，由本公司回购并及时将购买款项划入指定账户。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 担 保 人

类型

法人

法人

法人

被担保人名称

安鹏融资租赁（天
津）有限公司

北京中车信融融
资租赁有限公司

经销商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关联关系）

安鹏天津为公司控股股东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控
制的公司。因此，依照《股票上市规则》6.3.3的规定，

安鹏天津为公司关联方。
中车信融为公司控股股东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控
制的公司。因此，依照《股票上市规则》6.3.3的规定，

中车信融为公司关联方。
其他：_经销商 _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北京安鹏中融汽车新零售科
技有限公司持股100%。

北京安鹏中融汽车新零售科
技有限公司持股100%。

/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120118MA05M
9911M

911100005938222
01D
/

注：被担保方为公司经销商，公司对其提供的担保（含回购责任）属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在股

东会批准的年度授权范围内。

被担保人名称

安 鹏 融 资 租 赁
（天津）有限公司
北京中车信融融
资租赁有限公司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2026年1-3月（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43,983
1,447,609

负债总额

94,958
1,269,684

资产净额

49,025
177,925

营业收入

1,854
13,530

净利润

149
1,711

2025年度（经审计）
资产总额

159,321
1,439,785

负债总额

110,378
1,263,460

资产净额

48,943
176,325

营业收入

8,587
45,210

净利润

299
7,281

三、4月新增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方

福田汽车

福田汽车

福田汽车

福田汽车

福田汽车

被担保
方

安鹏天
津

中车信
融

中车信
融

中车信
融

经销商

债权人

北京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西

城支行

广发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北京亚运村

支行

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昌

平支行

天弘创新资
产管理有限

公司

平安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北京分行

担 保 金 额
（亿元）

0.4909

9.818

5.3999

4.6636

25

签署日期

2026.4.30

2026.4.24

2026.4.7

2026.4.28

2026.4.1

担保范围

主合同项下的全部债权，包括
主合同项下的借款本金、承兑
金额、或其他形式的债权及其
利息、逾期利息、复利、罚息、违
约金、损害赔偿金、按《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有关规
定确定由债务人和担保人承担
的迟延履行债务利息和迟延履
行金以及乙方为实现债权而发
生的费用和所有其他应付费

用。

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本金、利息、
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
金、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

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

主合同项下的全部债权、利息、
违约金、赔偿金、判决书或调解
书等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
间应加倍支付的债务利息、债
务人应向乙方支付的其他款
项、乙方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

而发生的一切费用。

差额支付承诺人在此不可撤销
及无条件地向管理人承诺对专
项计划资金根据《天弘创新中
车信融 2026年第 1期资产支持
专项计划标准条款》第十三条
和第十九条约定的顺序不足以
支付专项计划费用、优先级资
产支持证券的各期预期收益和/
或未偿本金的差额部分承担支

付义务。

/

担保期间

债 务 履 行
期 限 届 满
之 次 日 起

两年。

债 务 履 行
期 限 届 满
之 日 起 两

年。

债 务 履 行
期 限 届 满
日 后 两 年

止。

自 承 诺 函
生 效 之 日
起 至 优 先
级 资 产 支
持 证 券 清
偿 完 毕 之

日止。

一年

担保类
型

连带责
任保证

连带责
任保证

连带责
任保证

差额支
付承诺

差额回
购责任

其 他 股 东
担保情况

北 京 汽 车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按 照
股 比
50.91% 提

供担保

北 京 汽 车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按 照
股 比
50.91% 提

供担保

北 京 汽 车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按 照
股 比
50.91% 提

供担保

北 京 汽 车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按 照
股 比
50.91% 同
顺 序 承 担
支付义务

/

备注

/

/

/

/

商融通
业务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为安鹏中融下属子公司安鹏天津、中车信融提供融资担保主要是为助力福田汽车产品销售

及支持福田汽车供应商的资金融通，通过金融业务的开展，帮助提升福田汽车产品销量及供应链竞

争力。为助力福田汽车产品销售，提升产业链竞争能力，公司对经销商开展商融通业务承担回购责

任。同时，公司综合考量了上述被担保方未来的盈利能力、偿债能力、风险等各方面因素，认为担保

风险在可控范围内。因此，公司对上述被担保方提供担保，符合公司整体利益，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

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后续，公司将持续关注有关融资使用情况及企业经营状

况，及时采取措施防范风险，有效控制担保风险。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2026年2-4月，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不含回购责任）（发生额）29.94亿元，公司及

控股子公司对外承担回购责任（发生额）25亿元，分别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19.17%、

16.01%。其中：公司对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发生额）0亿元，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

额（发生额）0亿元，公司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的担保总额（发生额）24.94亿元，

分别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0.00%、0.00%、15.97%。

截至2026年4月底，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不含回购责任）120.94亿元，公司及控

股子公司对外承担回购责任的担保余额 58.19亿元，分别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77.44%、37.26%。其中：公司对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33.80亿元，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

保余额0亿元，公司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的担保余额78.15亿元，分别占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21.64%、0.00%、50.04%。

上述担保均在股东会批准的年度授权范围内。公司无逾期担保。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600166 证券简称：福田汽车 公告编号：2026-035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9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福田汽车106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58
3,999,817,313

50.5193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进行表决，经公司过半数董事推举，本次股

东会由鹿政华董事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列席11人（含视频方式）；

2、董事会秘书列席了本次会议；

3、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977,322,013
比例（%）
99.4375

反对
票数

16,651,700
比例（%）
0.4163

弃权
票数

5,843,600
比例（%）
0.1462

2.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982,034,013
比例（%）
99.5553

反对
票数

17,377,600
比例（%）
0.4344

弃权
票数

405,700
比例（%）
0.0103

3.议案名称：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981,817,113
比例（%）
99.5499

反对
票数

17,282,100
比例（%）
0.4320

弃权
票数

718,100
比例（%）
0.0181

4.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担任公司2026年度财务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961,596,713
比例（%）
99.0444

反对
票数

16,295,500
比例（%）
0.4074

弃权
票数

21,925,100
比例（%）
0.5482

5.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及费用预算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981,755,413
比例（%）
99.5519

反对
票数

16,964,600
比例（%）
0.4241

弃权
票数

955,500
比例（%）
0.0240

6.00议案名称：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绩效考核及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

6.01议案名称：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绩效考核及薪酬管理办法》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982,919,713
比例（%）
99.5775

反对
票数

16,363,100
比例（%）
0.4090

弃权
票数

534,500
比例（%）
0.0135

6.02议案名称：废止公司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董事、监事津贴标准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921,499,717
比例（%）
98.0419

反对
票数

16,551,400
比例（%）
0.4138

弃权
票数

61,766,196
比例（%）
1.5443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2

3

4

5

6.01

6.02

议案名称

关于2025年度
利润分配及公
积金转增股本
方案的议案

关于未弥补亏
损达实收股本
总额三分之一

的议案

关于续聘天职
国际会计师事
务所担任公司
2026年度财务
及内控审计机

构的议案

关于2026年度
董事薪酬方案
及费用预算的

议案

制定《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绩
效考核及薪酬

管理办法》

废止公司 2019
年第四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的《关于
董事、监事津
贴 标 准 的 议

案》

同意

票数

451,349,651

451,132,751

430,912,351

451,212,851

452,235,351

390,815,355

比例（%）

96.2093

96.1630

91.8529

96.1801

96.3981

83.3058

反对

票数

17,377,600

17,282,100

16,295,500

16,964,600

16,363,100

16,551,400

比例（%）

3.7041

3.6838

3.4735

3.6161

3.4879

3.5280

弃权

票数

405,700

718,100

21,925,100

955,500

534,500

61,766,196

比例（%）

0.0866

0.1532

4.6736

0.2038

0.1140

13.1662

（以上数据，单位为股）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5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常瑞、鹿政华回避表决。

(四) 会议听取了《2026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及考核方案》及四位独立董事的2025年度独立董

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 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龚雨辰、姜德诚

(二)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经验证，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

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 上网公告文件

法律意见书


